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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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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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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1 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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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2 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本项目

秦淮河（江宁区）洪水调蓄区

大连山-青龙山水源涵养区

附图4 建设项目在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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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附图5 建设项目在江宁区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图中的位置



本项目

附图6 建设项目在江宁区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分布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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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7 周边水系图





附件二

声明

我单位已详细阅读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编制的家用电

器塑料配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该环评报告所述的项目建

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等资料为我单位

提供，无虚报和不实之处。报告中所提出的污染物防治措施与我单位

进行了沟通，我单位承诺该项目的环保设施将严格按照环评报告和环

评审批意见进行设计、建设、运行并及时维护，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

如报告中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原辅料、生产设备及污染防治措

施等与我公司实际情况不符合之处，则其后果由我公司负责，愿意就

此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和承担相关法定责任。

特此声明。

甲方：南京朝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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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化学工业园天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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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化学工业园天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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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建设项目排放污染物总量指标申请表

建设单位（章）
南京朝阳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
项目名称 家用电器塑料配件生产项目

建设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东山街道古庙北路 27

号 2 幢和 4 幢

项目代码
2312-320115-89-01-3336

13

负责人 李琴 联系方式 13770973979

经办人 陶柄臣 联系电话 18705193245

水污染物（单位：吨/年） COD NH3-N / / /

已建项目批复总量 / / / / /

拟建项目新增排放量 0.0124 0.0012 / / /

以新带老削减量 / / / / /

全厂排放量 0.0124 0.0012 / / /

排放新增量 +0.0124 +0.0012 / / /

大气污染物（单位：吨/年） SO2 NOx 烟粉尘 VOCs

已建项目批复总量 / / / /

拟建项目新增排放量 / / / 0.2372

以新带老削减量 / / / /

全厂排放量 / / / 0.2372

排放新增量 / / / +0.2372

重金属污染物（单位：XX/年） 铅 汞 镉 铬 砷

已建项目批复总量 / / / / /

拟建项目新增排放量 / / / / /

以新带老削减量 / / / / /

全厂排放量 / / / / /

排放新增量 / / / / /

附件十五



注：1、本表请正反打印，第 1 页由建设单位填写，第 2 页由生态环境部门填写；

2、新建项目仅需填写“拟建项目新增排放量”和“排放新增量”，且应相同。

3、改扩建项目需完整填写“已建项目批复总量”、“拟建项目新增排放量”、“以

新带老削减量”、“全厂排放量”和“排放新增量”。

4、重金属污染物请根据项目建设实际确定污染因子和排放单位。

总量平衡方案

经办

削减替代量来源：

1、废水：

本项目新增废水排放总量 COD0.0124吨/年、NH3-N0.0012吨/

年，由江宁区水减排项目平衡。

2、废气：

本项目新增废气 VOCs 0.2372吨/年，由江宁区大气减排项目

平衡。

人 审核人

项目所在地

街道（园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项目所在地

派出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局及市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审批项目或需跨区申请指标填写以下内容。

水处意见 年 月 日

大气处意见 年 月 日

污防处意见 年 月 日

需跨区申请指标的填写以下内容

“可替代总量指标”

调出方派出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